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 联系人 周工 

项目名称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地理位置：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961号。厂区东侧为南

码头路、南侧为高科西路、西侧为东明路、北侧为白莲泾河。 

项目概况及评价范围：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于 1994年 03月 0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薛震，为隧

道股份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全国一流的工厂式的现代新型的标准化商品

混凝土生产企业。已取得 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4500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绿色建材评价三星级标识企业。企业精神：工作求精、管理求严、

质量求优、服务求实。主要产品：各种普通混凝土、轻质陶粒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抗渗

混凝土、聚丙烯纤维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膨胀混凝土、抗折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等。 

评价涉及范围：该用人单位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961号厂区内生产场地，评价

所涉及范围包括：中控室、仓储及生产平台、试验室、司磅房和公辅设施，其中公辅设施包

括配电间、空压机房和水泵房。 

评价涉及主要生产设施有：搅拌站、沉淀池、空压机、配电设备等。本评价报告不涉及

放射卫生内容。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郁新森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荣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陈荣 项目组成员 姜蔚、胡基业 

现场调查 

调查时间：2024-10-11 

调查人员：张靖 

企业陪同人员：周工          

现场检测 

现场检测时间：2024年 11月 19日～2024年 11月 21日 

检测人员：王培德、毛佩龙、屠雯佳、沈嵩峰等 

企业陪同人员：周工 

职业病危害因素 

水泥粉尘（总尘）、水泥粉尘（呼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电焊烟尘、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按 MnO2计）、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

化氮）、臭氧、电焊弧光、噪声、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全部达标；□浓度超标（超标因素：      超标点数：  ）。 

物理因素：✔全部达标；□强度超标（超标因素：      超标点数：  。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属于（✔严重 一般）。 

本次于 2024年 11月对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生产作业情况

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和现场检测。 

通过现场调查及对项目资料综合分析，用人单位总体布局、建筑卫生学

设计、生产设备布局、辅助用室设置、采取的个人防护用品及应急救援

设施方面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采取的防护措施



 

 

方面部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公司设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内设 1名专职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公司制定并落实了各

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但用人单位维修间、汽修间职业病危害岗位未设

置告知卡、警示标识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内容不完善；职业病危害

监测岗位不全、2021年未落实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职业健康检查体

检率较低、体检项目不全、2022年未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劳动者职业健

康档案不全；无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缺少职业

健康监护资料；缺少相关检维修等资料。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方面部

分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用人单位生产过程中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水泥粉尘（总尘）、

水泥粉尘（呼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按

MnO2计）、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臭氧、电焊弧

光、噪声、工频电场等。本次于 2024年 11月 19日～11月 21日对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检测，测定结果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均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行业标准

第 1号修改单》（GBZ 2.1-2019/XG1-202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中的卫生限值要求。 

通过对历年作业场所检测数据和健康监护数据分析表明，在现有防护措

施和生产条件下，用人单位生产作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基本能控

制在国家卫生标准以下，目前无职业病病例发生。 

综上所述，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需要整改的内容，用人单位

应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使工作场所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

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如切实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和

管理制度，则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可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

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用人单位应持续地落实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确保工作场所持续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切实保护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一

般）”，原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

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 12 月 25日 

 

  


